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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职业病
“

兼症
”

曹殿凤

随着职业病临床工作的不断深入
,

职业病临床中

的各种继发症
、

并发症
、

合并症 (统称为兼症 ) 越来越

引起重视
,

并成为职业病患者致残
、

致死的重要因素
,

有的还会引发一系列善后处理问题
。

本文拟结合《职业

病诊断国家标准汇编 》 (以下简称
“
汇编 ,’)

,

对此间题

作一探讨
。

基本概念

1 继发症 也称续发症
,

与原发病 有明确的因果

关系
。

例如
:

职业性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可在发展进程中

累及心脏
、

肺脏
,

发生继发性心肌损害
、

肺水肿等
。

,
.

2 并发症 通常指在原发性疾病的基础上
,

导致其

他病因引起的新病症
。

前者为第一病症
,

后者为第二病

症
。

例如
:

职业性慢性重度苯中毒 (第一病症
、

原发

病 )
,

可因苯对机体造血系统的严重损害 (再障或白血

病 )
,

导致机体抵抗力明显低下
,

易 因细菌的侵袭而发

生新的病症败血症 (即第二病症
、

并发症 )
。

1
.

3 合并症 与原发性疾病无因果关系的病症
,

原发

病与合并存在的病症均可有自己的病因
,

不同的发病

机理
,

可前后亦可同时出现
。

例如
:

职业性慢性锰中毒

和糖尿病可前后或同时出现
,

对职业病而言
,

糖尿病应

为合并症
。

2
“
汇编

”

中兼症的使用情况

2
.

1 一般情况 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标准处编写
,

中国标准出版社 1 9 9 2年出版的这一
“

汇编
” ,

收集了截

止 1 9 9 1 年 10 月底业已发布的
,

并已列入 《职业病名

单 》 的有关 57 个现行职业病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(含

5 个放射病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)
。

其中使用继发症
、

并发症
、

合并症的共 12 处
,

分布在诊断标准 (6 处 )
、

附录说明 (4 处 )
、

职业禁忌证 (2 处 ) 等三个部分
。

按

前述概念
,

仅有 1 处对兼症的提法是正确的
,

其余 n

处均有互相错位和名不符实表现
。

其中职业性急性中

毒 7 处 (均涉及重度中毒 )
、

职业性眼病 3 处
、

尘肺 2

处
。

继发症错归并发症 8 处
、

错归合并症 3 处
,

并发症

错归合并症 1 处
。

2
.

2 典型内容分析

2
.

2
.

1 职业性急性中毒

在职业性急性抓气中毒及急性氮氧化物中毒的诊

断标准中均提及
“

在临床表现或胸部 X 线检查中出现

严重的并发症
,

如气胸
、

纵隔气肿等可诊断为重度中

毒
” 。

这里所谈的气胸
、

纵隔气肿的形成系因吸入刺激

性气体直接造成深部细支气管和肺泡的上皮细胞损害

所引起
,

并非又有新的病因
,

故应属继发症
,

表述为并

发症不妥
。

在职业性急性光气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附录

A 正确使用标准的说明 (参考件 ) 中谈及
“

治疗本病主

要采取综合对症措施
,

其目的是防治脑水肿
、

缺氧
、

心

血管功能障碍
、

感染以及其他并发症
” 。

其中仅感染属

并发症
,

因其系以机体中毒为基础
,

后有细菌侵袭所

致
;
脑水肿

、

缺氧
、

心血管功能障碍等皆因机体中毒后

脏器内环境失衡而引发因果密切的病症
,

故属继发症
。

2
.

2
.

2 尘肺

在尘肺 X 线诊断标准注释中把肺结核
、

肺气肿
、

自发性气胸
、

肿瘤归属
“

合并症
” ,

而在尘肺病理诊断

标准注释附录 A 中却将上述诸症 (肺气肿除外 ) 划为

“

并发症
”

。

实际上
,

自发性气胸
、

肺气肿均为矽肺病情

进展所致
,

不可称为
“

合并症
” ;
所谈到的肿瘤因特指

是接触石棉粉尘而引发的肿瘤 (肺癌
、

恶性胸膜间皮
.

瘤 )
,

为职业性肿瘤
,

亦应属继发症 ; 而肺结核是在尘

肺基础上感染结核杆菌这一另外病因所引起的病症
,

应归并发症
。

3 体会
“

兼症
”

在
“
汇编

”

中主要使用分布于急性重度中

毒的诊断标准及附录说明中
,

占 58 %说明含有兼症的

职业病患者多为重危病人
,

病势凶猛
,

治疗难度大
,

致

残致死的机会多
,

若概念不清
,

可能严重干扰治疗
,

影

响病人的预后及善后处理
。

职业病是指在生产劳动中
,

在生产环境或劳动过

程中
,

一种或几种对健康有害的因素所引起的疾病
。

从

病因
、

发病机理及病情演变的统一性来讲
,

职业病诊断

标准中所包含的
“

兼症
” ,

应仅包括与职业性原发病有

明确因果关系的
“
继发症

” , “

合并症
”

病因病理独立
,

故在诊断标准中出现是不合适的
, “
并发症

”
虽有原发

病为基础
,

但它同时也是独立的疾病
,

可否用于诊断标

准
,

值得探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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